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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萬華區 110 年 12 月份擴大區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12 月 24 日(五)上午 9時 30 分 

二、 地點：13F 禮堂 

三、 主席：區長 詹天保 

四、 區政督導員：專員 陳怡琳            紀錄：尹翔偉 

五、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主席裁示：紀錄確認 

八、 報告上次會議主席裁示執行情形： 
列管編號 

及 

預訂完成

日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管

考 

等

級 

1101126-1 

12 月下旬召開擴大

區務會議，請出席

單位應派首長出

席，如不克出席，

應指派機關具決策

權之人員與會。 

 

另請向本府都發

局、地政局、工務

局、交通局及捷運

局蒐集轄內重大都

更、建設或其他重

大政策提供資料。 

秘書室 依規定通知各單位。 持續列管 A 

1090225-1 

 

｜ 

 

110.12.31 

艋舺公園內部區域

目前環境清潔狀況

良好，公園周遭外

部環境(含萬華區

公所行政大樓周遭

公共區域)較顯髒

亂，請清潔隊協助

研議改善措施。 

清潔隊 

1. 艋舺公園及區公所行

政大樓周邊道路，本

隊除例行清掃勤務

外，持續就遊民聚集

點及鄰近夜市之重點

區域派員加強維護並

增加清掃維護頻率。 

2. 每月持續配合艋舺公

園遊民專案聯合稽查

取締周遭環境違規情

形，並配合警局路霸

勤務清除堆置雜物，

另不定期派員巡查取

締周邊違規棄置垃圾

行為。12 月共告發棄

置菸蒂 40 件。 

持續列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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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大樓公共區域目

前由委外廠商清掃維

護，本隊持續要求掃

路同仁加強清掃臨和

平西路側人行道及吸

菸區及花台撿拾，以

維環境清潔。 

1091130-2 

 

｜ 

 

110.12.31 

有關消防局報告火

災案件發生原因，

其中以電器因素

(爐火烹調)導致起

火案件量最高。請

民政課轉知里幹事

協助宣導里民多加

注意防範。 

民政課 
業請里幹事協助向里民宣

導多加注意防範。 
持續列管 B 

1100426-3 

｜ 

110.12.31 

有關住警器尚未安

裝之里民住戶，請

民政課轉知里長及

里幹事協助加強宣

導。 

民政課 
業請里長及里幹事協助加

強宣導。 
持續列管 B 

1100426-4 

｜ 

110.12.31 

有關精準投遞平台

里公布欄活動訊息

發布，請民政課轉

知里幹事善加運用

加強上稿則數。 

民政課 

業請里幹事善加運用精準

投遞平台里公布欄活動訊

息發布，加強上稿則數。 

持續列管 B 

1090928-2 

1091030-1 

1091130-1 

 

｜ 

 

110.12.31 

本案依市長裁示，

未來由區公所主政

排定聯合稽查日期

後通知各相關單

位，各權責單位於

線上表單填列改善

進度，已完成改善

列 A 級(解列)，未

完成者列 B 級。 

區公所 

健康中心 

清潔隊 

消防局 

建管處 

社福中心 
社會局老福科 

龍山老人服務中心 

萬華老人服務中心 

1. 德昌街 185 巷 14 弄 3 號 1

樓（列管編號

1091127-6），室內已無

出租，且隔間已拆除，

建議解除列管。 

2. 梧州街12巷15號3樓（列

管編號 1091127-16），

室內已無出租，並張貼

拆除公告，建議解除列

管。 

3. 消防局辦理 110年下半年

萬華區蝸居處所居住安

全宣導暨檢查，共 19 處

已於 12 月 15 日完成訪

視及檢查，針對未進入

之隔間及住警器缺失部

分，已請部分房東代為

轉交宣導單、確認隔間

內住警器狀況及針對有

缺失部份改善，19 處皆

以完成。 

4. 經社會局統計，實際居

住於違建區域內需搬遷

持續列管 B 



 

 
3 

 

共 8處 36人，迄 12/20，

已協助 23 人搬離，2 人

往生，剩 11 人待搬遷。 

5. 最新執行情形如附件。 

 

九、轄區內重大都更、市政建設或其他重大政策案說明： 

萬華區重大都市計畫變更、市政建設開發或其他政策案件執行情形表 

編號 案由 權責機關 預計完成日期 最新執行情形 

1 
鄰里交通環境

改善精進計畫 
交通局 已完成施作 110 年參與 3 里，並已完成施作 

2 

擴大

Youbike2.0 設

站 

交通局 111 年 12 月 31 日 
現有 1.0 系統 21 站及 2.0 系統 45 站，持

續建置中 

3 

新和國小參建

公共停車場

(預計增加汽

車約 304 席) 

停管處 
預計 111 年 10 月

竣工 
由新工處校舍改建工程併同施工中 

4 

臺北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萬

大線CQ840區

段標工程報告 

捷運工程局 預計 115 年通車 

詳如附件 1，本工程目前正進行車站結

構工程及隧道掘進。截至 110 年 12 月 8

日 預 定 進 度 43.318% ， 實 際 進 度

43.841%。 

5 

臺北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萬

大線 CQ850A

區段標工程報

告 

捷運工程局 預計 115 年通車 

詳如附件2，本工程目前正進行車站開

挖、結構工程及隧道掘。截至110年12

月8日預定進度45.180%，實際進度 

45.734%。 

 

十、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110 年 11 月份績效 

1、 汽機車違規告發件數 12189 件。 

2、 無照及違規攤販(含攤架)：告發件數 35 件，扣攤件數 1 件。 

3、 佔用騎樓、人行道為工作場所（含路邊洗車、待售待修車輛、

物品、雜物等）：告發件數 28 件，逕行清除件數 0 件。 

4、 查報有牌廢棄車輛報環保局拖吊數，汽車 0 件，機車 9 件，合

計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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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車輛未禮讓行人違規 67 件。 

6、 萬華區公所行政大樓取締機車行駛人行道 0 件。 

7、 萬華區行政中心往大理街通道之取締違停情形 : 經長期取締拖

吊，現已未發現違停情形。 

8、 富民路底違規攤販及違停取締件數 87 件。 

9、 環南市場改建期間周邊交通狀況如何：周邊交通狀況良好，攤

整勤務執行狀況良好 : 

環南市場改建期間、市場週邊交通狀況圖 

 

 

 

 

 

 

 

 

 

 

 

 

 

(二)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1、 居家運動心模式 健康動起來。 

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民眾在家可透過簡單安全的居家運動

加強自身防護力並維持體能，提供以下 4 個居家適度運動的

妙招，讓您在家鍛鍊身體，提升防疫能力：  

（1） 核心穩定、瑜珈、徒手訓練效果好：在家可以進行核心

穩定、瑜珈、徒手訓練，如雙人反向跳、蹲馬步、超慢

跑、太極拳、八段錦、上班族健康操、高齡者健康操等，

強化平衡力、肌力、肌耐力、柔軟度或心肺耐力，促進

健康。 

（2） 水瓶、彈力帶簡易器材多變化：除了徒手運動，可以運

用家裡的水瓶、彈力帶等簡單的器材進行訓練，以循環

訓練方式針對上肢、核心、下肢設計運動動作，使用 2

瓶礦泉水，就可以在家隨時健身，增加身體活動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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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6 分鐘就可消耗約 32 卡熱量，如同在健身房的運動方

式。 

（3） 椅子、門框、牆壁皆是好設備：另外也可以扶著沒有輪

子的椅子做深蹲，年紀較大的長輩則可以進行坐姿站

起，或是借助門框、牆壁做伸展、伏牆挺身、抬腿等運

動，增加動作的變化性。  

（4） 親子互動、代間互動、全齡運動樂趣多：小朋友停課在

家學習期間，爸爸媽媽可以和小朋友一起遊戲運動、推

彈力球、跳跳繩等，小朋友也可以幫阿公阿嬤搥搥背，

以每分鐘約 60 次且不痛為宜，不但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還可以增進代間祖孫情。  

防疫期間，在家仍需適度的運動，並注意運動空間通風、

出汗後保暖及適時補充水分，以更好的健康狀態共同抗

擊疫情。此外，研究指出測量體重有助於節制口腹之慾，

民眾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天天量體重」，讓大家防疫在

家，也能做好體重控制，以避免體重直線上升。  

 

 

 

 

 

 

 

 

 

 

 

 

 

2、 家有長輩別漏這一針 ! 

肺炎高居台北市十大死因第 3 位，且有超過 9 成是 65 歲以

上，打疫苗是預防最好的方法，設籍臺北市 55 歲以上原住民

族、設籍臺北市 65 到 74 歲市民及 75 歲以上民眾可攜帶「身

分證」及「健保卡」至臺北市肺炎鏈球菌疫苗合約醫療院所

接種免費疫苗。 

疫苗接種後約需 2 周才會產生足夠保護抗體，呼籲符合免費

接種資格市民，儘早接種，保護自己、家人安心。相關資訊

可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https://health.gov.taipei）/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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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疾病防治 /肺炎鏈球菌疫苗查詢，或撥打臺北市預防接種

專線 02-2375-4341 洽詢。 

提醒您，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須與 COVID-19 疫苗間隔至少 7

天，與季節性流感疫苗可同時接種於不同部位，以上民眾如

110 年 10 月 1 日後尚未接種流感疫苗，也可與肺炎鏈球菌疫

苗一起安排接種，保護自身健康。  

序號 醫療院所 地址 電話 

1 天行健診所 寶興街 127 號 1 樓 23320688 

2 永康診所 桂林路 47 號 23123455 

3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西園路 2段 270 號 23076968 

4 快樂兒童診所 寶興街 121 號 1 樓 23328610 

5 佳安診所 青年路 34 號 23320898 

6 青年診所 中華路 2段 424 號 23032450 

7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 

附設仁濟醫院 
廣州街 243 號 

23021133 轉 1 

(語音掛號)  

23021133 轉 9 

(人工掛號) 

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內江街 87 號 23717101 

9 瑞生診所 西園路 2段 250 號 23012788 

1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萬華門診部 東園街 152 號 1 樓  23395383  

11 劉小兒科診所 康定路 158 號 23813156 

 

(三)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市萬華區 110 年 11 月份人口變動情況  

目前萬華區截至 110 年 11 月份人口數為男:86,625 人；

女:90,534 人，合計 177,159 較上個月 110 年 10 月份減少

640 人。 

 

  (四)環保局萬華區清潔隊 
       110 年 11 份重點工作報告：  

1、 查報無牌廢棄車輛數計汽車 0部、機車 26 部。 

2、 為民服務及民眾陳情案件計約 1976 件。 

3、 清除小廣告計 1010 件、告發 1 件。 

4、 清運垃圾量共計 2890.27 公噸。 

5、 垃圾資源回收量 202.31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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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締違規棄置垃圾包告發件數共計 126 件。 

7、 亂丟菸蒂告發件數 467 件。 

 

(五)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0 年度 11 月份萬華區火災原因統計： 

1、 火災件數及死傷人數：本期截至統計日，火災共發生 9件，0

人死亡。 

2、 華區起火原因統計與分析： 

本期火災案件發生原因以爐火烹調致起火燃燒為 6件最高，與

上期比較增加 3件。本期總計火災案件共 9件，與上期(10 月)

總數比較減少 1件。 

區

域

別 

火災

件數 

受傷

人數 

死亡

人數 

火災原因 

縱火 自殺 燈燭 
爐火

烹調 

敬神

掃墓 
菸蒂 

電氣

因素 

機械

設備 

玩火

烤火 

施工

不慎 

瓦斯 

漏氣 

燃放

爆竹 

遺留

火種 

燒草

垃圾 
其他 

萬

華

區 

9 

(10) 
0(0) 0(0) - - - 6 - - 2 - - - - - - - 1 

 

重要政令宣導： 

1、 110 年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預定達成安裝率為 94%，目前萬華區

安裝率為 91.15%，與上月數值比較增加 1.69% (統計至 12 月

13 日)。目前本中隊所屬兩分隊已加強訪視，將安裝率提升至

90%以上，也請各里辦公室能配合協助並強力宣導，提高民眾

安裝意願。 

2、 高雄城中城大樓因室內中庭停滿機車，也是災害擴大其原因之

一，為防止類似情形發生，本大隊持續調查轄內建物室內、騎

樓、走道及中庭停放機車情事，經清查後，目前列管建築物有

西寧出租國宅、洛陽大樓、錦繡大樓有發現違規情事，已向該

建物管理者宣導並規定查報予相關權管單位。 

3、 本中隊辦理 110 年下半年萬華區蝸居處所居住安全宣導暨檢

查，共 19 處已於 12 月 15 日完成訪視及檢查，針對未進入之

隔間及住警器缺失部分，已請部分房東代為轉交宣導單、確認

隔間內住警器狀況及針對有缺失部份改善， 19 處皆以完成。 

其中針對兩處：梧州街 12 巷 15 號 3 樓，室內已無出租，並張

貼拆除公告；以及德昌街 185 巷 14 弄 3 號 1樓，室內也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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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且隔間已拆除，提報於區務會議，此兩處是否能自列管中

蝸居清冊解列。 

 

十、臨時動議 

提案討論：孝德里 111 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學區調整案，提請討論(詳

附件)。 

說明：孝德里隸屬學區為雙園國中，因萬華區交通便利往返學校便

利，且孝德里多數學子家長向里辦公處陳情，期孝德里國中學

區調整雙園國中、萬華國中雙學區讓學子依其興趣多元選擇學

校就讀。 

討論： 

孝德里呂美香里幹事：因里長常接獲民眾陳情，因現今交通便利，科

技發達，學子期盼能有雙學區多元選擇權利，

以自己意願選擇就讀學校。 

萬華國中洪志成校長：本校尊重孝德里民所提需求無意見。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後續送本府教育局(學區劃分及調整審議委員

會)審議。 

 

十一、區政督導員轉達重點工作及上級指示事項 

(一)台北通簽到宣導及配合事宜： 

（1） 機關發開會通知，凡是府內同仁一律採員工證感應或台北通

掃碼簽到，府外人士及委員則鼓勵配合本府政策。 

（2） 各式會議通知單請加註「本會議提供台北通掃碼簽到，請與

會人員於會前下載『台北通 TaipeiPASS』APP，並完成註冊，

如有問題可撥打服務專線 02-27208889 分機 8585。」字樣。 

(二) 各區或各里內如有舉辦或配合其他機關辦理活動，請務必透過精

準投遞平臺-里公布欄傳遞活動訊息，俾利民眾周知。如對本平

臺有相關精進建議或改善之處，請隨時反映。 

 

十二、散會：上午 10 時 



序

號

列管

編號
地址

消防局110年下半年宣

導暨檢查
未符合建管法規待改善項目

建管

列等
社會局協助安遷狀況

弱勢

待搬遷

人數

弱勢

已搬遷

人數

本所

列管

等級

1 1091127-1
西園路1段125巷

13號

設有：滅火器、緊急照

明設備、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

檢查結果：110.11.28檢

查合格

一、1至3樓隔間數均大於6間，需辦理公安申報；4樓違

建。

二、110年5月14日建管處已行文請建物所有權人限期改

善，惟因疫情展期至三級警戒結束後3個月。

A (違建查報)
一、3樓頂增建之違建有弱勢長者居住。

二、已協助4人搬遷。
0 4 B

2 1091127-2
西園路1段219號2

樓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2.3檢

查合格

一、現場隔間大於6間，需辦理公安申報。

二、建管處110年8月5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三、所有人屆期未改善，建管處110年10月12日依建築

法相關規定裁罰，並限於文到後次日起30日內補辦手

續。

D (公安待申報)
一、無須強制搬遷，但有意願搬遷者，社工

將協助。
B

3 1091127-3
西園路2段140巷

19號2樓至5樓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2.2檢

查合格

一、該違建業以96年11月16日北市都建字第

09660719800號函查報在案。

二、建管處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及時回報改善

進度。

三、預計於110/11/16起強制拆除頂二層違建(查報文

號：096-60719800)。

A (違建查報)
一、案址頂2層違建居住列管弱勢長者。

二、已協助3人搬遷。
0 3 B

4 1091127-4
康定路25巷35弄4

號1至4樓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2.1檢

查合格

一、隔間材質將另行要求。

二、建管處110年8月5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三、屬H-1類組，需申報公安，建管處110年11月16日已

發文至建物所有人。

D (公安待申報)
無須強制搬遷，但有意願搬遷者，社工將協

助。
B

5 1091127-6
德昌街185巷14弄

3號

檢查結果：現場已拆

除，已無對外出租

一、 現場合法擴大違建（合法6房1衛，違建2間），應

辦理公安申報。

二、該建物領有建築執照及1樓前既存違建。

三、建管處110年10月21日已發文至納稅義務人，請持

續督導改善，並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A (違建查報)
一、案址居住列管弱勢長者。

二、110年10月已協助2人搬遷。
0 2

B

(建議解除

列管)

6 1091127-9
廣州街239巷1弄4

號2樓至3樓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2.1檢

查合格

一、2樓隔間材質應檢討；3樓隔間數6間，應申報公

安；2樓及3樓違建部分各2間。

二、110年5月14日建管處已行文請建物所有權人限期改

善，惟因疫情展期至三級警戒結束後3個月。

A (違建查報)

一、2樓及3樓增建之違建有弱勢長者居住，

二、1人已往生，已協助2人搬遷，餘1人已

找到租屋處待搬遷。
1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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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編號
地址

消防局110年下半年宣

導暨檢查
未符合建管法規待改善項目

建管

列等
社會局協助安遷狀況

弱勢

待搬遷

人數

弱勢

已搬遷

人數

本所

列管

等級

7 1091127-10
華西街29巷33號1

樓至2樓

設有：滅火器、出口標

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

緊急照明設備、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0.7檢

查合格

一、2樓違建頂鐵皮棚架僅做防漏使用。

二、1樓隔間大於6間，需進行公安申報。

三、建管處110年8月5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四、所有人反映缺失改善需要更多時間，建管處同意所

有權人申請展期改善至110年12月31日。

A (違建查報)
無須強制搬遷，但有意願搬遷者，社工將協

助。
B

8 1091127-11
西園路2段19巷臨

6號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2.3檢

查合格

一、整棟未領有建築執照及產權登記。

二、建管處110/8/18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及時

回報改善進度。

三、所有人屆期未改善，建管處12月依建築法相關規定

裁罰。

A (違建查報)

一、案址居住列管弱勢長者。

二、已協助3人搬遷。

三、110年10月，1人退租，尚有8人待搬

遷。個案性質特殊，搬遷不易。

8 4 B

9 1091127-12
西昌街201之2號

地下1樓至5樓

設有：滅火器、出口標示

燈、避難方向指示燈、緊

急照明設備、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0.27檢

查合格

一、隔間每層均超過6間，且2樓至5樓材質皆為易燃材

，需進行改善；地下室做住宅使用，需進行改善 。

二、建管處110年8月5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三、惟因該址隔間眾多，建管處同意所有權人申請展期

改善至110年12月31日。

D (公安待申報)
無須強制搬遷，但有意願搬遷者，社工將協

助。
B

10 1091127-13 莒光路186號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2.7檢

查合格

一、整棟2層樓未領有建築執照，惟1樓有產權登記。

二、建管處110年7月28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三、所有人屆期未改善，建管處12月依建築法相關規定

裁罰。

A (違建查報)

一、案址居住列管弱勢長者。

二、已協助1人搬遷，1人無意願搬遷，1人

往生。

1 1 B

11 1091127-14 西昌街212號

設有：滅火器、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

檢查結果：110.11.29檢

查合格

一、頂樓違建將請本處違建查報隊依規定卓處

二、4樓隔間大於6間，需進行公案申報。

三、建管處110年8月5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四、惟因所有權人與住戶之合約未到期，建管處同意所

有權人申請展期改善至110年12月31日。

A (違建查報)

一、違建內無社會局列管之弱勢長者。

二、無須強制搬遷，但有意願搬遷者，社工

將協助。

B

12 1091127-15
西園路2段19巷2

號

設有：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檢查結果：110.12.3檢

查合格

一、整棟3層樓未領有建築執照，惟1樓領有產權登記。

二、建管處110年8月18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三、所有人屆期未改善，建管處12月依建築法相關規定

裁罰。

A (違建查報)

一、案址居住列管弱勢長者

二、尚有4人待搬遷，個案性質特殊，搬遷

不易。

4 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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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編號
地址

消防局110年下半年宣

導暨檢查
未符合建管法規待改善項目

建管

列等
社會局協助安遷狀況

弱勢

待搬遷

人數

弱勢

已搬遷

人數

本所

列管

等級

13 1091127-16
梧州街12巷15號3

樓

室內已無出租，並張貼拆

除公告。

一、現場9個隔間（7房2衛），需辦理公安申報。

二、建管處110年8月5日已發文，請持續督導改善，並

及時回報改善進度。

三、所有人屆期未改善，建管處110年10月13日依建築

法相關規定裁罰，並限於文到後次日起30日內補辦手

續。

四、110年11月30日，所有權人現場已刻正進行拆除隔

間作業，惟因房客轉介不易，建管處勉予同意於110年

12月31日前改善完畢或完成申報。

D (公安待申報)
無須強制搬遷，但有意願搬遷者，社工將協

助。

B

(建議解除

列管)

14 1091127-17
艋舺大道120巷23

號

1.隔間戶數5全部都空屋

2.每間均設有住警器經測

試皆正常

3.房東表示不出租

檢查結果：已無對外出

租

一、現場3樓（頂加2層）屬違建，現況4房1衛，將依違

建處理原則處理。

二、整棟3層樓未領有建築執照，惟1樓領有產權登記。

三、建管處110年7月28日已發文(查報文號110-

6171037)，請持續督導改善，並及時回報改善進度。頂

加2層違建已由拆除區隊列管，依序處理。

A (違建查報)
一、案址3樓有4戶列管弱勢人口居住。

二、4人已搬遷。
0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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